
75号咖啡丨“自洗钱”行为的罪与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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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修正案（十一）
洗钱罪相关法条修改对比

修改前 修改后

第一百九十一条 【洗钱罪】明知是毒品犯
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

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
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

的收益，为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没收实施以上犯罪的所得及
其产生的收益，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并处或者单处洗钱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
分之二十以下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洗钱数额百分之

五以上百分之二十以下罚金：

第一百九十一条 【洗钱罪】为掩饰、隐瞒毒
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

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
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的所得及其产

生的收益的来源和性质，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没收实施以上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
益，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

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
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一）提供资金帐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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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供资金账户的；

（二）协助将财产转换为现金、金融票据、

有价证券的；

（三）通过转账或者其他结算方式协助资金

转移的；

（四）协助将资金汇往境外的；

（五）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

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

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二）将财产转换为现金、金融票据、有价

证券的；

（三）通过转账或者其他支付结算方式转移
资金的；

（四）跨境转移资产的；

（五）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
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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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界限厘定：“自洗钱”行为入罪的理论探讨

本期召集人  逄政
浦东新区检察院副检察长



《刑法修正案（十一）》删除刑法第191条洗钱罪“协助”“明知”等词语，将“自洗钱”

行为正式纳入刑事处罚的范畴，而“自洗钱”行为与上游犯罪区分成为疑难问题，应

当如何划清“自洗钱”行为罪与非罪的界限？

徐弘艳
浦东新区检察院检察官助理

“自洗钱”行为的罪与非罪应从实质界限和形式界限两个角度考察。实质界限就是法

益，即洗钱罪归属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和七类上游犯罪在所侵犯的法益上有明显

区别；形式界限就是犯罪构成要件中的客观要件，也就是行为特征，代表了一类犯

罪的常见手段。另外，洗钱罪虽脱胎于传统赃物犯罪，但传统赃物犯罪手段更偏重

于窝藏、转移这种物理性质的处置，通常没有切断和上游犯罪间的直接联系，此时

不能把该类行为单独评价为“自洗钱”行为。

陈晓虹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

金融服务二部反洗钱处处长



在司法实践中，洗钱罪的七类上游犯罪有着较大的体量，但认定洗钱罪占比较小，

一定程度可以归因于“自洗钱”行为原本并不入罪。对此，我国也在力求改变这种现

状，通过《刑法修正案（十一）》将“自洗钱”入罪以加大对洗钱犯罪的惩罚力度。

应当说对原刑法第191条规定的“明知”“协助”等内容的修订，扩大了洗钱罪的适用

范围，为进一步打击洗钱行为建立了现实基础。关于“自洗钱”和上游犯罪的界限，

我认为关键在于判断行为是否具有“漂洗”的特征。从目的上看，为了掩饰、隐瞒资

金来源的非法性以及资金交易的不正当性，将非法资金“漂洗”为合法资金。“漂洗”

已经不是上游犯罪的自然延伸，而是侵害新法益的行为，不能够被上游犯罪构成要

件所完全评价，所以必须单独剥离出来。

何萍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传统赃物犯罪与洗钱犯罪有较大区别。盗窃、诈骗、抢夺等财产犯罪的金额通常不

大，因此对应传统赃物犯罪的数额一般也不是特别巨大，窝藏、转移、消费是其常

见手段。但是，现代社会中，由于毒品犯罪、走私犯罪、腐败犯罪等犯罪分子聚敛

了大量钱财，以及日趋严格的财务、税务、金融管理制度等，黑钱在社会上不容易

流通，于是就导致洗钱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犯罪形式。对犯罪所得或者犯罪收益用

拆分交易的方式存放于金融机构或者通过地下钱庄、通过现金密集型行业、拍卖

行、赌场等机构进行掩饰或者隐瞒的，或者通过购买保险、购买房产等途径进行掩

饰或者隐瞒的，就不仅是妨害司法机关追查犯罪，还侵犯了金融管理秩序、公平竞

争的市场经济秩序等，因此“自洗钱”独立成罪有其理论和现实的基础。其实，司法

机关定罪量刑主要依赖于主观罪过和客观行为两个最核心的构成要件要素，法益往

往是事后评价，具体犯罪的法益究竟是什么在条文中并没有体现，因此往往引发争

议。实务中还应追求“主客观相一致”，主观方面要有“漂白”目的，客观方面有“漂

洗”的掩饰、隐瞒行为，把“自洗钱”行为从上游犯罪切割出来。

二、路径确认：“自洗钱”行为的犯罪认定

本期召集人  逄政
浦东新区检察院副检察长

司法实务中，洗钱活动通常呈现纷繁复杂的样态，可能出现不同犯罪主体先后对犯

罪所得进行转换、转移，再分别以第191条规定的方式进行“清洗”，在这过程中对

“自洗钱”行为的犯罪对象进行界定无疑成为犯罪认定的关键，对此司法机关应如何

予以明确？



徐弘艳
浦东新区检察院检察官助理

洗钱是有着不同阶段的系统性行为，在《刑法修正案（十一）》出台前，行为人实

施洗钱不论发展到哪个阶段，都可以用“他洗钱”规制。但在“自洗钱”入罪后，上游

犯罪行为人参与了洗钱的某个阶段行为，是不是其所有的行为都能构成“自洗钱”。

或者，是不是所有上游犯罪所得都不允许行为人使用，凡通过洗钱的方式去使用都

构成洗钱罪，这显然存在争议。我觉得如果行为人以掩饰、隐瞒的目的参与清洗的

具体过程，不论处于清洗的哪一个阶段，都可以以“自洗钱”认定；但如果对行为人

单纯消耗、使用经他人“漂白”的财物以“自洗钱”处罚，导致犯罪分子所有对犯罪所

得使用的行为都构成犯罪，则违背了“期待可能性理论”。

陈晓虹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

金融服务二部反洗钱处处长

我谈谈个人看法。“自洗钱”行为的犯罪对象应该是上游犯罪所得及收益的原始状

态，因此适用“自洗钱”不能够去随意扩大处罚范围。上游犯罪的犯罪所得及收益转

化后的财产形态，并不属于本犯的犯罪对象，所以我个人倾向于不认定为“自洗

钱”。我觉得关于洗钱罪的犯罪对象更多的问题还是在于如何判断涉案财物的性

质。



何萍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的看法和陈处长不太相同，我觉得认定洗钱罪并不在乎是不是上游犯罪的直接产

出，即使后来又有资金回笼，“黑钱”永远是“黑钱”。所以无论经过几道的转换，只

要是具有掩饰或者隐瞒的行为，我觉得可以构成洗钱罪。但是犯罪对象的问题还需

要考虑犯罪所得、犯罪对象、犯罪组成之物三个概念的关系。比如受贿款既是犯罪

所得，也是犯罪对象，还是犯罪组成之物，三者存在竞合。值得注意的是有时犯罪

组成之物可能也是犯罪对象，但不属于犯罪所得。譬如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中的

普通货物、物品并不是行为人从犯罪行为中获取的利益，其获取的利益是偷逃的应

纳税额，因此普通货物、物品是犯罪组成之物，但不是犯罪所得。走私者将走私的

普通货物、物品予以销售的行为，不能被评价为“自洗钱”。

本期召集人  逄政
浦东新区检察院副检察长

刑法第191条没有把“自洗钱”和“他洗钱”进行区分，我个人认为“自洗钱”和“他洗钱”

在行为模式上应是一致的。刑法第191条规定的几种行为模式同样适用于“自洗钱”

的认定。当然，也应注意到“自洗钱”有着区别于“他洗钱”的特质。对此，司法机关

对“自洗钱”的行为模式应当如何把握？



徐弘艳
浦东新区检察院检察官助理

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洗钱刑事案件若干问

题的意见》（以下简称《若干问题的意见》）对刑法第191条和第312条、第349

条关系予以了阐明，即刑法第312条规定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包含传统的赃物犯罪及普通的洗钱犯罪；刑法第191条规定的洗钱犯罪与刑法第

312条规定的普通洗钱犯罪的区分关键在于上游犯罪的不同。我对该意见的解读

是，刑法第312条既是普通洗钱行为的一般规定，又是传统赃物犯罪的一般规定，

而刑法第191条、第349条则分别是对应的特别规定。具体到行为模式的内容，行

为人对赃物如只是采取窝藏、转移这种物理切割的方式，那么其行为性质是传统赃

物犯罪。实务上，还要考虑“自洗钱”和“他洗钱”在行为模式认定上的区别。“自洗

钱”中，行为人对犯罪所得都会进行处置，其行为或涉及刑法191条规定的行为。如

“提供资金账户”，行为人收到赃款并存放到自己的账户，且没有进一步的清洗行

为，赃款与上游犯罪的关联并未切断，此时以“自洗钱”追究责任是不合适的。我认

为行为方式应达到能够切断和上游犯罪的关联，才能以刑法第191条予以评价。

陈晓虹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

金融服务二部反洗钱处处长



我同意徐老师的观点。行为人仅是对赃物进行窝藏或者物理转移，由于行为不具有

“漂洗”的特征，侵害的法益没有超过上游犯罪的法益，就不构成“自洗钱”，属于“不

可罚的事后行为”。单纯的“提供资金账户”，我认为不应直接认定为“自洗钱”行为。

如上游犯罪行为人把赃款存在自己所开立的银行账户里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且

仅用于日常开销用度，因为行为人未改变赃款性质，其行为是原来犯罪行为的延

续，所以不构成“自洗钱”行为。我认为实践中可以结合洗钱的阶段对“自洗钱”进行

认定。一般而言，洗钱包括“处置-离析-归并”三个阶段，其中核心的是处置阶段。

有观点认为，行为人纯粹把赃款收回并存放在银行里面，其行为尚处在“处置”阶

段，而“离析”和“归并”并没有实现，因此不构成洗钱。

何萍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对于刑法191条洗钱罪，刑法312条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原窝

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罪）和刑法349条窝藏、转移毒赃罪的关系，根据最高

人民检察院、中国人民银行于2021年3月19日所颁发的洗钱罪典型案例《林某娜、

林某吟等人洗钱案》，其中提到“林某娜明知他人提供的资金是毒品犯罪所得及收

益，仍使用上述资金购买房产、土地使用权，投资经营酒行、车行，提供本人和他

人银行帐户转移资金，符合刑法第191条的规定，构成洗钱罪。同时林某娜帮助他

人保管、转移毒品犯罪所得的行为，符合刑法第349条的规定，构成窝藏、转移毒

赃罪”，即洗钱罪与窝藏、转移毒赃罪的区别除了上游犯罪范围不同外，两者区别

还在前者的行为是具有掩饰、隐瞒特征的“化学反应”，而后者只是窝藏、转移的“物

理反应”。但是，对于第191条与第312条的主要区别是什么，两罪是否需要在行为

方式上作区分，目前比较有争议。第191条的上游犯罪是七类犯罪，行为方式应当

是掩饰、隐瞒，是否可以包括窝藏、转移、获取、占有等行为？如果不包括，那么

意味着针对七类上游犯罪的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也可以构成第312条，因为第

312条原本也没有限定上游犯罪的范围。如果认为第312条的上游犯罪范围是除了

七类犯罪之外的其他犯罪，那么可以将第191条的行为方式予以扩张，包含窝藏、

转移、获取、占有等行为，否则会导致处罚的漏洞，即对于七类犯罪的犯罪所得、

犯罪所得收益进行窝藏、转移、获取、占有等行为既不是第191条，也不是第312

条，这种结论显然难以接受。因此，我主张根据本犯与他犯的主体不同，对第191

条的行为内容作分别理解，即七类犯罪的行为人在实施上游犯罪后又进行掩饰、隐

瞒的犯罪行为的，应当以上游犯罪和洗钱罪数罪并罚。但是对于上游犯罪之外的其

他人，在不与上游犯罪人构成共同犯罪情况下，只要明知是七类犯罪的犯罪所得、

犯罪所得收益，无论是实施掩饰、隐瞒的行为还是实施窝藏、转移、获取、占有的

行为，都可以构成洗钱罪。对于“提供资金账户”的问题，有观点认为立法没有规定

“存入资金账户”是要求行为人不是存在自己账户中。但是洗钱罪属于是破坏金融管

理秩序犯罪，“自洗钱”的情况下，把赃钱存放到金融机构，其行为扰乱了金融管理

秩序，因此也可以认定为洗钱。



本期召集人  逄政
浦东新区检察院副检察长

“自洗钱”入罪还涉及共同犯罪的复杂化，可能存在与上游犯罪共犯、自洗钱行为共

犯、他洗钱行为共犯等不同情形，由此衍生出洗钱犯罪和上游犯罪共同犯罪的若干

认定问题，对此司法实践又应当如何应对？

徐弘艳
浦东新区检察院检察官助理



第一，关于与上游犯罪共犯的问题。《刑法修正案（十一）》前，一般认为只要与

本犯就上游犯罪通谋，就不存在认定洗钱的空间。但“自洗钱”入罪后，本犯可构成

洗钱罪，与本犯就上游犯罪进行通谋的，是否还一律认定为上游犯罪的共犯？比如

说行为人仅为本犯的上游犯罪行为提供帮助，或者行为人仅帮助了本犯的“自洗钱”

行为，这时如何处理共犯问题？实践中，在单位犯罪呈现出集团化犯罪的趋势下，

存在不同的子公司或者部门之间有犯罪分工且彼此之间并无交流。如非法吸收公共

存款案件中，吸资端和放贷端相互之间往往没有沟通交流，对放贷端人员以“自洗

钱”共犯的处理就会存在疑问。对此类情况，我觉得还是应当坚持主客观一致原

则，根据行为人主观故意和具体的行为内容分别认定上游犯罪或洗钱犯罪。

第二，上游犯罪行为人和“他洗钱人”的共犯问题。上游犯罪行为人让他人帮自己洗

钱，这个时候双方一般是存在共谋的，但是不是意味着上游犯罪行为人只要把资金

交给他人进行洗钱就一律构成“他洗钱”的共犯，我觉得还是要有区分。如果说上游

犯罪行为人和下游他洗钱人只是单纯的共谋，希望对方来帮助实施洗钱行为，对上

游犯罪行为人按照上游犯罪的罪名去处理可能比较妥当。但如果上游犯罪行为人实

际参与了“他洗钱”行为，则成立洗钱罪的共犯。

本期召集人  逄政
浦东新区检察院副检察长



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中，犯罪单位常常下设专门负责非法吸收资金的公司和专

门负责放贷的公司，也就是吸资端和放贷端。放贷端没有参与吸资端的共谋，所以

我认为可以对吸资端认定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而对放贷端定洗钱罪，但实践

中确有争议。有观点认为两端都是在一个犯罪故意控制下的不同分工，应统一认定

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但在《刑法修正案（十一）》“自洗钱”入罪后该问题就迎

刃而解。放贷端无论如何都成立洗钱罪，受上级单位犯罪故意控制实施的后续处置

行为是“自洗钱”，如果没有受到统一犯罪故意控制，但知道上游犯罪存在，那么帮

助洗钱就是“他洗钱”。

何萍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有关共同犯罪的认定，司法实践中有扩大化倾向。很多司法解释规定，只要主观上

是“明知”，客观上提供了一些帮助，都可以构成共同犯罪，而似乎并不强调“通谋”

或者“共同的故意内容”。共同犯罪司法扩张的现象值得注意。首先，司法解释是否

可以突破刑法总则第25条有关共同犯罪是“共同故意犯罪”的规定，对于“共同故意”

扩展到片面合意是否合适？其次，双方的、全面的、相互的共同故意容易证明，而

在片面合意的情况下，“明知”的证明并不容易，尽管“明知”的认定可以采用推定的

方法。

在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之前，相当多的司法解释对于提供网络技术帮助

的，只要具备主观上的明知，即可以认定为共同犯罪。但是2015年《刑法修正案

（九）》之后出台的一些司法解释，虽然也提到了主观上明知、客观上提供网路技

术帮助的，可以认定为共同犯罪，但是紧接着又提到：“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规定

的除外”。如《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条

（3）规定：“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活动，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共同犯罪

论处，但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又如，《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

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 第5条规定：“明知他人实施‘套路贷’犯罪，具有以下情形之

一的，以相关犯罪的共犯论处，但刑法和司法解释等另有规定的除外：……”。显

然，根据《刑法修正案（九）》的内容，相关行为定性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比认定为诈骗罪的共同犯罪更加符合罪刑法定的要求，这应当属于“法律另有规定”

的情形。因此，我认为，共同犯罪的认定还是要强调具有“共同的故意”和“共同的行

为”。根据这样的理解，明知他人实施上游犯罪而提供帮助的，究竟是上游犯罪的

共同犯罪还是洗钱罪？一方面要看上游犯罪是在进行之中还是已经实施完毕，另外

还要关注他们之间是否具有共同的故意内容。

三、处断明晰：“自洗钱”行为的犯罪处罚和量刑



本期召集人  逄政
浦东新区检察院副检察长

“自洗钱”行为入罪后，上游犯罪行为人“自洗钱”构成洗钱罪时，对其应数罪并罚，

还是择一重罪从重处罚？

徐弘艳
浦东新区检察院检察官助理

关于罪数问题，我认为数罪并罚更符合当前司法实践的需求。一是从国家安全考

虑，洗钱问题在金融安全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其对金融管理秩序的危害无法在

上游犯罪的刑事评价中涵盖；二是从司法实践看，对洗钱行为的单独评价，更有利

于解决相关犯罪的国际司法协助及境外追赃。而且如采取择一重罪处罚，势必要求

上游犯罪的查证达到能确定具体量刑档次的状态，影响了对洗钱行为的打击；三是

单位犯罪问题，我国单位犯罪适用罚金制，且大多适用无限额罚金，单位“自洗钱”

时，刑罚轻重的比较在判决前难以进行。

陈晓虹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

金融服务二部反洗钱处处长



洗钱罪的上游犯罪有七类，如果这些上游犯罪没有资金方面的强大支持，其犯罪的

强度、广度和深度都难以达到很高的量级，因此从现实意义上看，要对这些上游犯

罪打财断血，打击“自洗钱”是非常有必要的。关于罪数问题，因为“自洗钱”行为是

独立于上游犯罪而存在的不同犯罪类型，所以我也主张司法能采取数罪并罚的方式

加大对洗钱行为的处罚力度。

何萍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同意。《刑法修正案（十一）》的立法意图是明显的，“自洗钱”独立成罪后，和

上游犯罪应当数罪并罚。当然，是否属于“自洗钱”行为要看是否符合洗钱罪的“掩

饰、隐瞒”的特征。如果仅是物理性的窝藏、转移，则认定为“自洗钱”并不合适。一

方面这属于“不可罚的事后行为”；另一方面，也涉及“期待可能性理论”，实施犯罪

后试图逃避司法机关追查符合人之常情。如果行为并没有侵犯其他社会关系，数罪

并罚并不合适。但是，如果行为人用拆分交易、构造交易等方式存放于金融机构，

其主观上具有规避大额交易汇报、可疑交易汇报的“漂白”故意，客观上又有“漂洗”

行为的，可以认定为“自洗钱”，并与上游犯罪数罪并罚。

本期召集人  逄政
浦东新区检察院副检察长



“自洗钱”入罪前，普遍认为洗钱行为是上游犯罪的一种帮助行为，参照共犯从属理

论，其量刑应当较上游犯罪轻。但自洗钱入罪后，“自洗钱”行为是否一定要轻于上

游犯罪？这实际上就是上游犯罪与“自洗钱”犯罪的量刑平衡问题，实务中应如何进

行刑罚的裁量？

徐弘艳
浦东新区检察院检察官助理

有观点认为，洗钱罪源于上游犯罪，在量刑上一般不应高于上游犯罪。但实践中确

实存在“倒挂”，如“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行为人涉案金额50万元以上的，应判处

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但如果对此类犯罪的犯罪所得进行掩饰、隐瞒，根据《若干问

题的意见》规定，10万元以上就可判行为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明显较上游犯罪

重。对此，我觉得既然“自洗钱”独立成罪，洗钱罪就应量刑独立，即使存在倒挂现

象也不能违背罪刑法定原则，在没有法定或酌定从宽情节的情况下，不能单纯为了

使洗钱罪与上游犯罪的量刑达到平衡而从轻、减轻处理。从法律规定上看，目前大

部分上游犯罪的量刑其实都重于洗钱犯罪，两者在大范围上量刑情节具有一致性，

对于小部分可能存在“倒挂”的问题，可以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的方式解决。

何萍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定罪量刑是刑事司法的重要环节，定罪是前提，量刑是归宿。“自洗钱”独立成罪，

意味着要数罪并罚，并涉及到量刑平衡问题。如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是按照偷逃

税额量刑，但是如果定洗钱罪则是依据货物金额量刑，容易被判三年以上有期徒

刑。这种情况下认定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反而更轻一些。根据刑法总则原理，有

通谋的比没有通谋的主观恶性大，实行行为比帮助行为客观危害大。“事先有通谋

的，以共犯论处。”如果下游犯罪人事先与上游犯罪人通谋的，则构成上游犯罪。

如果洗钱行为重于上游犯罪，那么悖论之一是有通谋的刑事责任反而轻，无通谋的

刑事责任反而重，这是违背刑法基本理论的。另外，下游犯罪总体上是上游犯罪的

帮助行为，如果帮助犯的刑事责任重于实行犯的刑事责任，这是悖论之二。自然犯

与法定犯的刑罚有时会有轻重倒挂现象，但在量刑上还是要考虑罪刑均衡问题。

本期召集人  逄政
浦东新区检察院副检察长

好的，感谢各位嘉宾的发言。通过本次的沙龙研讨活动，我们对“自洗钱”行为入罪

进行了理论探讨，分析了“自洗钱”行为的犯罪对象、行为模式和共同犯罪等疑难问

题，明晰了“自洗钱”犯罪的罪数和量刑的处断原则，为我们办理“自洗钱”案件提供

了重要的参考。再次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发言！本次沙龙到此结束。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MjY5MDIyMA==&mid=2651827887&idx=1&sn=9eb4f3c41e3ab2168c677f20d6af9ab7&chksm=847ae76cb30d6e7ac249159484534fa9ccfe9f9642228e2d71893543722de7c1561126b7fad1&scene=21#wechat_redirect

